
臺北市政府處理建築物及其基地違反

都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事件查處作業程序

分類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一類

違規宗教場所、嚴重

破壞環境品質者（臺

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例第 93條第

1款）、屬 109年 1月

1日後辦理公司或商業

登記經營業場所協助

查詢有違反都市計畫

法之通報案件或經本

府 認 定 有 礙 公 共 安

全、衛生、安寧、公

共利益、嚴重破壞環

境品質之虞者。

處違規使用人新臺幣 6

萬元罰鍰，限期 10日

內停止違規使用，並

副知建築物(或土地)所

有權人。

如違規使用人未於期限

內履行第 1 階段之義

務，處違規使用人及建

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

各新臺幣 15萬元罰鍰，

再限期 10日內停止違規

使用，未停止使用者得

按次處罰。

受處分人未履行第 2階

段應盡之義務，經處罰

2 次以上，處違規使用

人及建築物(或土地)所

有權人各新臺幣 30 萬

元罰鍰，並對違規使用

地點停止供水、供電，

必要時亦得強制拆除，

所需費用由受處分人負

擔。

第二類 與主要使用不相容者

（臺北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例第 93

條第 2款）或經本府

認定有影響環境品質

之虞者。

處違規使用人新臺幣 6

萬元罰鍰，限期 1個月

內停止違規使用，並

副知建築物(或土地)所

有權人。

如違規使用人未於期限

內履行第 1 階段之義

務，處違規使用人及建

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

各新臺幣 15萬元罰鍰，

再限期 1個月內停止違

受處分人未履行第 2階

段應盡之義務，經處罰

2 次以上，處違規使用

人及建築物(或土地)所

有權人各新臺幣 30 萬

元罰鍰，並對違規使用



規使用，未停止使用者

得按次處罰。

地點停止供水、供電，

必要時亦得強制拆除，

所需費用由受處分人負

擔。

第三類

其他（非屬於第一

類或第二類者）。

處違規使用人新臺幣 6

萬元罰鍰，限期 3個月

內停止違規使用，並

副知建築物(或土地)所

有權人。

如違規使用人未於期限

內履行第 1 階段之義

務，處違規使用人及建

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

各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再限期 1個月內停止違

規使用，未停止使用者

得按次處罰。

未能於前項期限內改善

者，得提出具體改善計

畫向臺北市政府都市發

展局(以下簡稱都發局)

申請延長，都發局依實

際狀況重新核定改善期

限，最長不得超過 3個

月，並以 1次為限。

受處分人未履行第 2階

段應盡之義務，經處罰

2 次以上，處違規使用

人及建築物(或土地)所

有權人各新臺幣 30 萬

元罰鍰，並對違規使用

地點停止供水、供電，

必要時亦得強制拆除，

所需費用由受處分人負

擔。

備 1、裁處對象：第一階段函發裁處違規使用人，並副知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第二階段、第

三階段函發裁處違規使用人及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兩者分別裁處。有關裁處(含副知)

建築物(或土地)所有權人部分，以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優先，倘建築物所有權人不明時，則以



註

土地所有權人為裁處對象。

2、屬「臺北市政府執行『正俗專案』停止及恢復供水電工作方案暨裁罰基準」、「臺北市政

府執行本市特定場所容留人數管制規則停止及恢復供水、供電工作方案」、「臺北市中山

區大彎北段商業區及娛樂區作住宅使用違反都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裁處作業原則」

及「臺北市內湖區內湖五期特定專用區作住宅使用違反都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裁處

作業原則」等另訂有裁罰基準之執行對象，不適用本作業程序。

3、依本作業程序裁處後，違規行為經權責機關通報改善完成，並經都發局簽報結案者，再遭

查獲違規行為，逕依第一階段裁處。

4、違規使用人不明時，應通知建築物所有權人陳述意見，倘建築物所有權人逾期未陳述或陳

述無理由(含未提供違規使用人相關資料)，建築物所有權人視為建築物使用人。


